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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于 2014 年 10 月 10 日受

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并出具《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股东名册，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

数量为 273,634,085 股（其中限售股数量为 273,634,085 股），非公开发行后本公

司股份数量为 412,734,085 股。本次向交易对方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发行价格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量），即 7.98 元/股。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上市日为 2014 年 10

月 16 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日不除权，股票

交易设涨跌幅限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算。  

本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

息，请仔细阅读《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公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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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一、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报告书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二、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

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

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

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五、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

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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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东光微电/公司/本

公司/上市公司 
指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504） 

东晨电子 指 宜兴市东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本次

重组 

指 

东光微电以截至评估基准日除 6000 万元现金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与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龙天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晓蕊合计持有的弘高设计 100%的

股权进行置换，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超出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的差

额部分由东光微电发行股份购买的行为 

资产置换 指 

东光微电以截至评估基准日除 6000 万元现金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与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龙天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晓蕊持有的弘高设计 100%的股权

进行等额置换 

标的资产 指 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 

置出资产 指 
截至基准日东光微电经审计及评估确认拟通过本次交易置出的除

6,000 万元现金外的全部资产和全部负债 

置入资产 指 
截至基准日经审计及评估确认的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 100%的股权 

《重组框架协议》 指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北

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龙天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晓

蕊关于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重组协议》 指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北

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龙天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晓

蕊关于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 

评估基准日/基准

日 
指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定价基准日 指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4 年 3 月 28 日） 

交割日 指 
《重组协议》中各方协商确定的在《重组协议》生效后标的资产交

割的日期 

承诺期 指 
交易对方就弘高设计净利润作出承诺的期间即 2014 年度、2015 年

度、2016 年度 

过渡期间 指 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含交割日当日）的期间 

弘高设计 指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何宁夫妇 指 何宁和甄建涛夫妇 

交易对方 指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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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晓蕊 

弘高慧目 指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弘高设计 46.155%股权 

弘高中太 指 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弘高设计 44.615%股权 

龙天陆 指 北京龙天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弘高设计 7.69%股权 

独立财务顾问/浙

商证券 
指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国浩事

务所 
指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上会事务所 指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立信事务所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东洲评估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同华评估 指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报告期 指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 1-6 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东大会 指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A 股 指 境内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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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2014年6月6日，东光微电与交易对方弘高慧目、弘高中太、龙天陆、李晓蕊

签订了《重组协议》。根据上述《重组协议》，公司本次重组包括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两个部分，两个部分同时生效，互为前提条件。 

一、资产置换 

上市公司拟以截至评估基准日除6,000.00万元现金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与弘

高慧目、弘高中太、龙天陆、李晓蕊合计拥有的弘高设计100%的股权进行等额

置换。 

根据东洲评估就置入资产出具的《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置入资产截至评

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283,750.00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确认，置入资产的交易价

格为 282,000.00 万元；根据中同华评估就置出资产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置

出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63,638.21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确认：置出

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63,640.00 万元；置换差额为 218,360.00 万元。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置换差额由上市公司按弘高慧目、弘高中太、龙天陆、李晓蕊各自享有的弘

高设计股权比例，分别向弘高慧目、弘高中太、龙天陆、李晓蕊发行股份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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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核准程序 

（一）东光微电的决策过程 

1、2014 年 3 月 28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2014 年 6 月 6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3、2014 年 6 月 24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二）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2014 年 3 月 28 日，弘高慧目、弘高中太、龙天陆分别召开股东会，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作为当事人之一与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相关

方签署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文件的议案》，同意以持有的弘高设计全部股权

参与东光微电重大资产重组。 

（三）审批决策程序 

1、2014 年 8 月 20 日，东光微电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4 年第 41 次工作会议审核并无条件通过。 

2、2014 年 9 月 9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922 号《关

于核准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

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中国证监会核准了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3、2014 年 9 月 9 日，弘高慧目及其一致行动人弘高中太收到中国证监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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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许可[2014]923 号《关于核准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江

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中国证

监会同意豁免弘高慧目及弘高中太因本次交易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得到了监管部门的批准，实施

过程合法、合规。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资产过户情况 

（一）置入资产的过户情况 

弘高设计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

于 2014 年 9 月 28 日领取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弘

高设计股东由弘高慧目、弘高中太、龙天陆、李晓蕊变更为本公司，相关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公司已持有弘高设计 100%的股权。 

（二）置出资产的过户情况 

1、《置出资产交割协议》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置出资产为：截至基准日东光微电经审计及评估确认拟

通过本次交易置出的除 6,000 万元现金外的全部资产和全部负债，包含东晨电子

100%股权及其他置出资产。2014 年 9 月 10 日，东光微电与弘高慧目、弘高中太、

龙天陆、李晓蕊、东晨电子、沈建平签署了《置出资产交割协议》，各签署方同

意： 

（1）交割基准日 

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作为置出资产的交割基准日。 

（2）置出资产交割安排 

①为便于置出资产交割，以东晨电子1作为其他置出资产的承接主体。 

②东晨电子的股东结构为：弘高慧目持有东晨电子 46.16%的股权，弘高中

太持有东晨电子 44.61%的股权，沈建平持有东晨电子 9.23%的股权。 

                                                             
1
东晨电子原为东光微电的全资子公司，2014 年 9 月 28 日，东晨电子股东变更为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及沈

建平，其中弘高慧目持有 46.16%的股权，弘高中太持有 44.61%的股权，沈建平持有 9.23%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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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对于无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即可转移所有权的资产，其所有权自东光微电

将置出资产移交给东晨电子且东晨电子完成将其股权登记至弘高慧目、弘高中太

和沈建平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转移。对于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方能转移

所有权的资产，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及相关风险、义务和责任自本公司

将置出资产移交给东晨电子且东晨电子完成将其股权登记至弘高慧目、弘高中太

和沈建平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转移，其所有权则自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毕

之日起转移至东晨电子且东晨电子完成将其股权登记至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和沈

建平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转移。 

（3）过渡期、损益安排 

《重组协议》中的“过渡期”是指：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交割完成日的

期间。 

《置出资产交割协议》中进一步约定：除东光微电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发

生的中介机构服务费外，置出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损益由弘高慧目、弘高中太

和沈建平按其所持东晨电子股权比例享有和承担。 

2、《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 

2014 年 9 月 29 日，东光微电与弘高慧目、弘高中太、龙天陆、李晓蕊、东

晨电子、沈建平签署了《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各方确认《置出资产交割确认

书》的签署日即为资产交割完成日。 

各方确认，对于无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即可转移所有权的资产，其所有权自

东光微电将置出资产移交给东晨电子且东晨电子完成将其股权登记至弘高慧目、

弘高中太及沈建平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转移。对于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方能转移所有权的资产，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及相关风险、义务和责任

自东光微电将置出资产移交给东晨电子且东晨电子完成将其股权登记至弘高慧

目、弘高中太及沈建平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转移，其所有权则自过户登记

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转移至东晨电子且东晨电子完成将其股权登记至弘高慧目、

弘高中太和沈建平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转移。 

2014 年 9 月 28 日，东晨电子的股权已登记在弘高慧目、弘高中太与沈建平

名下，其中：弘高慧目持有东晨电子 46.16%的股权，弘高中太持有东晨电子 44.61%

的股权，沈建平持有东晨电子 9.23%的股权。 

3、置出资产的过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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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出资产的交割具体情况如下： 

（1）流动资产 

截至交割基准日，置出资产中流动资产共计 37,301.76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4,557.77 万元，应收票据 1,778.78 万元，应收账款 12,343.76 万元，预付账款

3,589.18 万元，其他应收账款 2,357.54 万元，存货 12,044.11 万元，其他流动资

产 630.62 万元，上述流动资产已经移交至东晨电子。   

（2）非流动资产 

①长期股权投资 

置出资产中涉及的长期股权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经营范围 
账面价值 

（万元） 

持股 

比例 

宜兴市东晨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半导体、集成电路的技术设计、开发、推广

应用、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3,000 100% 

江苏东光电子有限公

司 

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的技术研发、制造、

销售、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500 51% 

浙江长兴电子厂有限

公司 

电子器件、电子陶瓷、老炼插座、电容器、

集成电路封装外壳、LED半导体照明器件生

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1,100 56% 

无锡迅驰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电子产品、通信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光电

一体化产品、开关电源、LED驱动电源的技

术研究、开发、制造、销售；通用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电线电缆

的销售。 

500 100% 

无锡矽能微电子有限

公司 

微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电

子产品的开发、设计与销售。 
200 80% 

目前，江苏东光电子有限公司 51%的股权、浙江长兴电子厂有限公司 56%

的股权、无锡迅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无锡矽能微电子有限公司 80%

的股权均已完成过户至登记至东晨电子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②房屋建筑物 

置出资产中涉及的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 

序号 房产证号 所有权人 房屋坐落 设计用途 面积（㎡） 他项权利 

1 
宜房权证宜城字

第 A0026841 号 
东光微电 

环科技园原

丝厂综合楼

东幢（部分） 

工交仓储 3,045.46 无抵押 

2 宜房权证宜城字 东光微电 环科园绿园 工交仓储 1,388.82 无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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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房产证号 所有权人 房屋坐落 设计用途 面积（㎡） 他项权利 

第 A0025893 号 路 42 号 

3 
宜房权证新街字

第 AE000135 号 
东光微电 

新街镇百合

村宜广公路

南 

工交仓储 1,035.44 无抵押 

4 
宜房权证新街字

第 AE000134 号 
东光微电 

新街镇百合

村宜广公路

南 

工交仓储 2,428.99 无抵押 

5 
宜房权证新街字

第 AE000136 号 
东光微电 

新街镇百合

村宜广公路

南 

工交仓储 1,315.64 无抵押 

6 
宜房权证新街字

第 AE000131 号 
东光微电 

新街镇百合

村宜广公路

南 

工交仓储 290.75 无抵押 

7 
宜房权证新街字

第 AE000130 号 
东光微电 

新街镇百合

村宜广公路

南 

工交仓储 93.57 无抵押 

8 
宜房权证新街字

第 AE000132 号 
东光微电 

新街镇百合

村宜广公路

南 

工交仓储 66.55 无抵押 

9 
宜房权证新街字

第 AE000133 号 
东光微电 

新街镇百合

村宜广公路

南 

工交仓储 3,536.86 无抵押 

10 
宜房权证新街字

第 1000080205 号 
东光微电 

新街街道百

合村 
工交仓储 533.16 无抵押 

11 
宜房权证新街字

第 1000080206 号 
东光微电 

新街街道百

合村 
工交仓储 5133.16 无抵押 

12 
宜房权证新街字

第 1000080207 号 
东光微电 

新街街道百

合村 
工交仓储 743.23 无抵押 

13 
宜房权证宜城字

第 1000012760 号 
东光微电 

新街街道百

合工业园区 
工交仓储 2560.99 无抵押 

14 
宜房权证宜城字

第 1000012764 号 
东光微电 

新街街道百

合工业园区 
工交仓储 448.88 无抵押 

15 
宜房权证宜城字

第 1000012761 号 
东光微电 

新街街道百

合工业园区 
工交仓储 5714.1 无抵押 

16 
宜房权证宜城字

第 1000012770 号 
东光微电 

新街街道百

合工业园区 
工交仓储 248.15 无抵押 

17 
宜房权证宜城字

第 1000012775 号 
东光微电 

新街街道百

合工业园区 
工交仓储 388.5 无抵押 

目前，本次置出资产涉及的房屋建筑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及相关

风险、义务和责任已移交给东晨电子，尚需完成所有权的过户登记手续。 

③土地使用权 

置出资产中涉及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

号 
土地证号 

所有

权人 

土地位

置 

使用权

类型 
终止日期 用途 面积（㎡） 

他项

权利 



东光微电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13 

序

号 
土地证号 

所有

权人 

土地位

置 

使用权

类型 
终止日期 用途 面积（㎡） 

他项

权利 

1 

宜国用(2003)

字第 000549

号 

东 光

微电 

宜城镇南

河村 
出让 2051/11/6 

城 镇 混

合 住 宅

用地 

1,271.60 
无 抵

押 

2 

宜国用(2003)

字第 000548

号 

东 光

微电 

宜城镇南

河村 
出让 2051/11/6 

城 镇 混

合 住 宅

用地 

551.50 
无 抵

押 

3 

宜国用(2003)

字第 000596

号 

东 光

微电 

新街镇百

合村、新

街村 

出让 2053/1/20 
工 业 用

地 
17,540.40 

无 抵

押 

4 

宜国用(2006)

字第 000089

号 

东 光

微电 

新街镇百

合村 
出让 2055/11/17 

工 业 用

地 
15,867.20 

无 抵

押 

5 

宜国用(2009)

第 28600002

号 

东 光

微电 

宜兴市新

街街道百

合村 

出让 2057/6/26 
工 业 用

地 
56,800.90 

无 抵

押 

目前，本次置出资产涉及的土地使用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及相关

风险、义务和责任已移交给东晨电子，尚需完成土地使用权的过户登记手续。  

④其他资产 

根据《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其他资产均已由东光微电交付给东晨电子，

自《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签署日起，该部分资产的相关权利、义务、责任和风

险均已转移至东晨电子。 

（3）债务转移情况 

东光微电已取得全部银行债务的债权人同意债务转移的的同意函。 

《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各签署方确认： 

东光微电不再对上述银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对于未获得债权人关于将东光微电债务转移至东晨电子的同意函的债务或

已获得债权人同意但尚未办理转移手续的债务，若将来债权人就转移债务要求东

光微电清偿或赔偿损失的，由东晨电子在接到东光微电通知后 10 日内履行清偿

及赔偿义务，沈建平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置出资产中无法转入东晨电子的负债，由东晨电子将与该等负债等值的

现金提存于东光微电，在相应负债得以清偿后，提存现金的剩余部分由东光微电

返还给东晨电子，如提存现金不足以全额偿付主债权，差额部分由东晨电子立即

补足。 

目前，置出资产所涉债务的相关转移手续正在办理中，其办理转移手续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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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东晨电子已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东光微电不会因置出资产涉

及债务转移而遭受任何损失或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4）人员转移情况 

东光微电置出资产涉及的员工安置方案已经于 2014 年 6 月 6 日经东光微电

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各签署方同意：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办理东

光微电现有员工的劳动和社保关系转移工作，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员工（包括所有

相关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由东晨电子负责安置，安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在交割基准日前提前与上市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或转移员工而引

起的尚未执行的有关补偿或赔偿）由东晨电子承担。 

对于置出资产所涉及的东光微电下属子公司的相关员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不改变该等员工与其工作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原劳动合同关系继续有效。 

目前，东光微电正按照《劳动合同法》、《重组协议》等相关规定办理人员的

转移手续，东光微电的人员转移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验资情况 

2014 年 9 月 29 日，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4 年 9 月 28 日止，弘高设计已变更为东光微电 100%的

全资子公司，置入资产弘高设计的股权价值为 282,000.00 万元，贵公司置出资产

作价为 63,640.00 万元，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 218,360.00 万元，增加

注册资本 273,634,085.00 元，增加资本公积 1,909,965,913.30 元。 

（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14 年 10 月 10 日，本公司就本次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取得《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东光

微电向弘高设计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总计发行的 273,634,085 股人民币普

通股（A 股）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出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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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

整情况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尚未发生更换或调整的情况。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

联方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一）本次重组签订的协议及履行情况 

2014 年 3 月 28 日、2014 年 6 月 6 日，东光微电与弘高慧目、弘高中太、龙

天陆、李晓蕊分别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签署了《重组框架协议》、《重组协议》。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述协议均已生效，目前协议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

议约定履行协议内容，未出现违反协议实质性约定的行为。 

（二）本次重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弘高设计全体股东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

的承诺主要包括： 

1、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及其实际控制人何宁夫妇分别出具了《关于避免与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关于减少及规范与江苏东

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以及《关于与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遵循五分开原则的承诺》。 

2、弘高慧目、弘高中太、龙天陆和李晓蕊分别出具了《关于江苏东光微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锁定期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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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述承诺履行良好，没有发生相关承诺人违反承诺的

情况。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1、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部分置出资产尚待办理相关的过户手续； 

2、本公司尚需向主管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因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经营

范围、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上述后续事项正在陆续办理中且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没有迹象表明上述

后续手续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风险。 

八、中介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已经获得了必要的审批及核准，其实施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

交易涉及的置入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

确认；置出资产中，对于不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资产，交付给东晨电子的义

务已经履行完毕，对于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等资产，目前

正在办理相关的过户或转移手续；东光微电尚需向主管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因本次

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上市公司上述后续事项的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没有迹象表明上述后续

手续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风险。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盈利

能力、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在相关各方切实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下，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根

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东光微电具备非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条件，同意推荐东光微电本次发行 A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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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二）法律顾问意见 

法律顾问国浩事务所认为：“本次交易已经获得了必要的审批及核准，其实

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入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登记申请

受理确认； 

置出资产中，对于不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资产，交付给东晨电子的义务

已经履行完毕，对于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等资产，目前正

在办理相关的过户或转移手续； 

东光微电尚需向主管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因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经营范

围、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上市公司上述后续事项的的办

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没有迹象表明上述后续手续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风

险。”



 

18 

第三节 本次重组的股份发行上市情况 

一、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份的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

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7.98 元/股。 

上述发行价格已经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发行完成前

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本次发行价格

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本次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二）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三）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重组的股票发行方式系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弘高慧目、弘高中太、

龙天陆及李晓蕊。 

（四）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置入资产交易价格为 282,000.00 万元，剔除置出资产交易价格

63,640.00 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用于支付剩余对价 218,360.00 万元。按照

发行价格 7.98 元/股计算，公司共发行 273,634,085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数（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1 弘高慧目 126,295,812 30.60 

2 弘高中太 122,081,851 29.58 

3 龙天陆 21,042,461 5.10 

4 李晓蕊 4,213,961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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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73,634,085 66.30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作相应调

整。 

（五）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1、弘高慧目、弘高中太的股份锁定安排 

弘高慧目、弘高中太承诺：弘高慧目、弘高中太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东光微电的股份。其所述“于本次发行取

得的东光微电新增股份”包括锁定期内因东光微电就该新增股份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取得的股份。 

2、龙天陆、李晓蕊的股份锁定安排 

龙天陆、李晓蕊承诺：龙天陆、李晓蕊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

得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东光微电的股份。其所述“于本次发行取得的东光

微电新增股份”包括锁定期内因东光微电就该新增股份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原因取得的股份。 

（六）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将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七）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弘高设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的累计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完成后上市公司新老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二、股份上市情况 

2014 年 10 月 10 日，本公司就本次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取得《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本公

司向弘高设计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认购资产总计发行的 273,634,085 股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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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所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4 年 10

月 16 日，本次交易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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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一）新增股份到账前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出资比例（%） 

1 沈建平 36,088,091 25.94 

2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12,638,653 9.09 

3 詹文陆 7,390,519 5.31 

4 徐志祥 4,804,573 3.45 

5 陈俊标 2,690,893 1.93 

6 泰富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352,027 1.69 

7 林钢 2,100,000 1.51 

8 丁达中 1,327,961 0.95 

9 吴静雅 1,250,000 0.90 

10 吴桂芬 1,235,500 0.89 

合计 71,878,217 51.67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上市公司后前十大股东情况（截至 2014

年 10 月 9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出资比例（%） 

1 弘高慧目 126,295,812 30.60 

2 弘高中太 122,081,851 29.58 

3 沈建平 36,088,091 8.74 

4 龙天陆 21,042,461 5.10 

5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12,638,653 3.06 

6 詹文陆 7,390,519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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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徐志祥 4,804,573 1.16 

8 李晓蕊 4,213,961 1.02 

9 陈俊标 2,690,893 0.65 

10 泰富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352,027 0.57 

合计 339,598,841 82.28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截至 2014 年 10 月 9 日的《证券持有人

名册》，未含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情况。为保持数据可比性，新增股份到账前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所列示的数据亦未包含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情况。 

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数量（股）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国内法人持股      

2、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269,420,124 269,420,124 65.28 

     高管锁定股 39,740,104 28.57  39,740,104 9.63 

     境内自然人持股   4,213,961 4,213,961 1.0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99,359,896 71.43  99,359,896 24.07 

合计 139,100,000 100.00 273,634,085 412,734,085 100.00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份变动暨新增股票上市事宜中不涉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持股数量的变动。 

四、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3883 号《审计报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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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备考审计报告》（上会师报字（2014）第 2598 号），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总资产（万元） 92,119.96 168,747.63 94,992.02 143,724.32 86,394.52 100,123.9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万元） 
63,587.83 56,934.80 65,483.01 48,496.47 67,289.70 33,548.56 

每股净资产（元/股） 4.57 1.38 4.71 1.18 6.29 0.81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 2012 年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营业收入（万元） 11,950.97 125,656.54 22,427.68 217,481.48 15,639.18 145,031.6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万元） 
-1,895.18 8,438.33 -1,592.69 14,947.92 757.93 9,891.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0 -0.11 0.36 0.05 0.24 

注：上市公司 2013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上市公司发行后总股本= - 0.0371 元/股。 

五、管理层的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由原来的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

电子产品的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转变为：工程设计、景观设计、家具设计、

工艺美术品设计；施工总承包；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

将得以改善，持续盈利能力将得以增强，未来发展前景可期。 

根据立信事务所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3883 号审计报告、上会事务所

出具的上会师报字（2014）第 2598 号《备考审计报告》和上会师报字（2014）

第 2181 号《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财务状况、盈利

能力及未来趋势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在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除 6,000.00 万元现金外的

全部资产和负债将被置出，同时置入弘高设计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因此，在本次

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及资产结构均会发生重大变化。 

1、资产的主要构成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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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资产的主要构成及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本次交易完成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备

考） 
变化情况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变化率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1,007.52 11.95 13,117.22 7.77 2,109.69 19.17 

应收票据 2,058.69 2.23 179.28 0.11 -1,879.41 -91.29 

应收账款 15,954.32 17.32 108,839.70 64.50 92,885.38 582.20 

预付款项 3,778.76 4.10 4,889.53 2.90 1,110.77 29.40 

应收利息 68.26 0.07 - - -68.26 -100.00 

其他应收款 321.01 0.35 4,522.56 2.68 4,201.56 1308.87 

存货 14,881.84 16.15 23,843.73 14.13 8,961.89 60.22 

其他流动资产 671.46 0.73 - - -671.46 -100.00 

流动资产合计 48,741.86 52.91 155,392.02 92.09 106,650.16 218.81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38,737.78 42.05 583.36 0.35 -38,154.42 -98.49 

在建工程 63.16 0.07 - - -63.16 -100.00 

无形资产 3,723.00 4.04 29.72 0.02 -3,693.28 -99.20 

商誉 313.81 0.34 - - -313.81 -100.00 

长期待摊费用 61.11 0.07 10,725.11 6.36 10,664.00 17450.39 

递延所得税资产 479.24 0.52 2,017.41 1.20 1,538.17 320.96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43,378.10 47.09 13,355.61 7.91 -30,022.49 -69.21 

资产总计 92,119.96 100.00 168,747.63 100.00 76,627.67 83.18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交易完成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备

考） 
变化情况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变化率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3,617.48 14.34 24,077.30 16.75 10,459.83 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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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 3,090.09 3.25 1,680.00 1.17 -1,410.09 -45.63 

应收账款 15,700.71 16.53 75,748.59 52.70 60,047.89 382.45 

预付款项 3,523.93 3.71 4,024.21 2.80 500.28 14.20 

应收利息 294.68 0.31 - - -294.68 -100.00 

其他应收款 256.67 0.27 4,321.10 3.01 4,064.44 1,583.55 

存货 12,926.51 13.61 21,121.96 14.70 8,195.45 63.40 

其他流动资产 815.73 0.86 - - -815.73 -100.00 

流动资产合计 50,225.79 52.87 130,973.17 91.13 80,747.38 160.77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39,215.66 41.28 658.59 0.46 -38,557.07 -98.32 

在建工程 913.56 0.96 1,660.03 1.16 746.47 81.71 

无形资产 3,873.24 4.08 6.28 0.00 -3,866.96 -99.84 

商誉 313.81 0.33 - -   

长期待摊费用 60.49 0.06 8,787.50 6.11 8,727.01 14,427.44 

递延所得税资产 389.48 0.41 1,638.75 1.14 1,249.27 320.76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44,766.23 47.13 12,751.15 8.87 -32,015.08 -71.52 

资产总计 94,992.02 100.00 143,724.32 100.00 48,732.30 51.30 

根据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备考财务数据，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

产总额从 92,119.96 万元上升为 168,747.63 万元，增幅 83.18%，上市公司资产规

模大幅提升。其中，流动资产由交易前的 48,741.86 万元增至 155,392.02 万元，

增幅 218.81%，主要是由于应收账款、货币资金和存货增加；非流动资产由交易

前的 43,378.10 万元下降至 13,355.61 万元，降幅 69.21%，主要是由于固定资产

减少。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将大幅度上升，流动资产

占总资产比重为 92.09%，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为 7.91%。 

2、负债的主要构成及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后，负债的主要构成及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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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备考） 变化情况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变化率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4,700.00 55.28 6,499.09 5.81 -8,200.91 -55.79 

应付票据 300.00 1.13 - - -300.00 -100.00 

应付账款 9,680.01 36.41 86,467.51 77.33 76,787.50 793.26 

预收款项 141.12 0.53 5,826.48 5.21 5,685.36 4,028.68 

应付职工薪酬 724.84 2.73 12.68 0.01 -712.17 -98.25 

应交税费 165.56 0.62 7,177.22 6.42 7,011.66 4,235.19 

应付利息 24.01 0.09 - - -24.01 -100.00 

其他应付款 153.44 0.58 5,829.85 5.21 5,676.41 3,699.53 

流动负债合计 25,888.97 97.36 111,812.83 100.00 85,923.85 331.89 

非流动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700.69 2.64 - - -700.69 -1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700.69 2.64 - - -700.69 -100.00 

负债合计 26,589.66 100.00 111,812.83 100.00 85,223.16 320.51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交易完成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备考） 变化情况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变化率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5,700.00 57.06 3,601.00 3.78 -12,099.00 -77.06 

应付票据 264.45 0.96 - - -264.45 -100.00 

应付账款 9,236.73 33.57 66,380.61 69.71 57,143.88 618.66 

预收款项 123.79 0.45 12,490.90 13.12 12,367.11 9,990.73 

应付职工薪酬 440.15 1.60 21.12 0.02 -419.02 -95.20 

应交税费 178.50 0.65 5,372.50 5.64 5,194.00 2,909.78 

应付利息 30.25 0.11 - - -30.25 -100.00 

其他应付款 409.11 1.49 7,361.71 7.73 6,952.60 1,699.44 

流动负债合计 26,382.97 95.89 95,227.84 100.00 68,844.88 260.94 

非流动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1,130.34 4.11 - - -1,130.3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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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合计 1,130.34 4.11 - - -1,130.34 -100.00 

负债合计 27,513.31 100.00 95,227.84 100.00 67,714.54 246.12 

根据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备考财务数据，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负

债总额从 26,589.66 万元上升为 111,812.83 万元，增幅 320.51%，上市公司负债

规模大幅提升，资产负债率由交易前的 28.86%上升至 66.26%。其中，流动负债

由交易前的 25,888.97 万元增至 111,812.83 万元，增幅 331.89%，主要是由于应

付账款和预收账款余额增加；交易后无非流动负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流动负债占总负债比重将大幅度上升，流动负债

占总负债比重为 100.00%。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得到增强。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利润表的主要构成及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6 月 

本次交易 

完成前 

本次交易 

完成后（备考） 
变化金额 

变化

率 

营业收入 11,950.97 125,656.54 113,705.58 951.83 

营业成本 10,598.88 104,991.85 94,392.96 890.59 

营业利润 -2,591.18 11,271.27 13,862.45 - 

利润总额 -1,999.56 11,333.85 13,333.41 - 

净利润 -1,948.42 8,438.33 10,386.75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95.18 8,438.33 10,333.50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92.55 8,391.39 10,783.94 - 

项目 

2013 年度 

本次交易 

完成前 

本次交易 

完成后（备考） 
变化金额 

变化

率 

营业收入 22,427.68 217,481.48 195,053.80 869.70 

营业成本 19,032.58 183,444.84 164,412.26 863.85 

营业利润 -2,611.53 19,952.40 22,563.94 - 

利润总额 -1,732.21 20,217.05 21,949.26  

净利润 -1,737.37 14,947.92 16,68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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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92.69 14,947.92 16,540.61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97.26 14,749.43 17,046.69 -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电子产品的

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近几年，受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电子元器件行业整

体疲软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持续减弱。2013

年和 2014 年 1-6 月，上市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2,427.68 万元、11,950.97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592.69 万元、-1,895.18 万元，经营面临较大困

难。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更为：工程设计、景观设计、家

具设计、工艺美术品设计；施工总承包；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根据备考审

计报告，2013 年和 2014 年 1-6 月，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217,481.48 万元和

125,656.5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14,947.92 万元和 8,438.33

万元，较本次交易前均有大幅提升。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将

得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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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交易相关证券服务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 号 

电话：0571-87902571、87901925 

传真：0571-87901974 

财务顾问主办人：莫瑞君、黄永斌 

 

二、法律顾问 

名称：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王卫东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38 号泰康金融大厦 9 层 

电话：010-6589 0699 

传真：010-6517 6800  

经办律师： 黄伟民、曾彬 

 

三、拟置入资产审计机构 

名称：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 张晓荣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 号文新报业大厦 20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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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1-52920000 

传真：021-52921369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卫锋、杨滢 

四、拟置出资产审计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朱建弟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电话：021-63391166 

传真：021-63392558 

经办注册会计师：孙冰、王雄平   

五、拟置入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小敏 

注册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 889 号太平洋企业中心 19 楼 

电话：021-52402166 

传真：021-62252086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丁卫国、李崇  

六、拟置出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季珉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819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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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68090010 

传真：010-68090099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刘淑华、管伯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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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922 号《关于核准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二）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923 号《关于核准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

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

购义务的批复》； 

（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出具的《股份

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四）上会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五）浙商证券出具的实施情况核查意见； 

（六）国浩律师出具的实施情况法律意见书。 

二、备查地点 

投资者可于下列地点查阅上述备查文件： 

（一）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宜兴市新街百合工业园 

电话：0510-87138930 

传真：0510-87138931  

联系人：周玲燕 

 

（二）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 号 

电话：0571-87902571、0571-87901925  

传真：0571-87901974 

联系人：莫瑞君、黄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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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盖章页）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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